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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保險費墊繳之方式 

更新日期：114/09/18 

更新週期：事實發生或於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揭露 

維護單位：保單服務_保服數位轉型二組 

 

保險費墊繳之方式 

1.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了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聲明，第二期以後的分期

保險費於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契約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金（如有保險

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自動墊繳其應繳的保險費及利息，使本契約繼續

有效。但要保人亦得於次一墊繳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停止保險費的自動

墊繳。 

2. 墊繳保險費的利息，自寬限期間終了的翌日起，按墊繳當時本公司保單借款利率計算，並

應於墊繳日後之翌日開始償付利息；但要保人自應償付利息之日起，未付利息已逾一年以

上而經催告後仍未償付者，本公司得將其利息滾入墊繳保險費後再行計息。 

3. 前項每次墊繳保險費的本息，本公司應即出具憑證交予要保人，並於憑證上載明墊繳之本

息及本契約保單價值準備金之餘額。保單價值準備金之餘額不足墊繳一日的保險費且經催

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不交付時，本契約效力停止。 

4. 依第一項約定墊繳保險費時，以本契約及附加於本契約之所有附約的保單價值準備金（如

有保險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同時自動墊繳本契約及附加於本契約之

所有附約的應繳保險費；若剩餘保單價值準備金不足以墊繳一期之應繳保險費時，改按天

數同時自動墊繳本契約及附加於本契約之所有附約的應繳保險費。若本契約未自動墊繳保

險費者，附加於本契約之各附約亦不自動墊繳。 

 


